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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 19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書面審查紀錄

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一 確認本部第 18

次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會議紀

錄。

確認。

二 本部第 18 次性

別平等專案小

組會議決議事

項執行情形。

顧委員燕翎：

請提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研商

會議之正式結論，並說明本部配合

措施以及相關文件之相應更正修

改。

綜合規劃司

有關委員建議請提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以下簡稱行政院性平處)性別研商會議之

正式結論，並說明本部配合措施以及相關

文件之相應更正修改部分，本部目前刻正

進行相關法規檢視，並配合性平處要求先

就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內容及英譯文字之

檢視。

一、解除列管。

二、請相關單位配

合行政院性平

處規劃期程辦

理賡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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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三 本部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專業

任務執行情形。

顧委員燕翎：

序號１之三、（一）請提供女性工會

幹部領導班課綱。

勞動關係司

培訓課程內容計有口語表達訓練（做個有

說服力的溝通達人）、凝聚向心力（打造屬

於你的精銳團隊）、性別意識培力（性別主

流化之理念與運作）。

本案洽悉。

郭委員玲惠：

1、P.10，請將工會理監事之性別比

例分開統計，且分別討論其現況

與執行困難性。

勞動關係司

1、查近年女性理事、監事人數及比例資

料，101 年度女性擔任各級工會理事、

監事之比例約 26％，102 年度約 28.4

％，103 年度約 31.1%，104 年度約

30.3%，105 年度約 30.5%，106 年度約

31.7%，107 年度約 31.4%，108 年度約

32.3%。資料顯示自 101 年至 108 年期

間，女性擔任工會理事、監事之比例呈

現逐年成長趨勢，而近 5 年皆維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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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30%以上的比例，顯見目前所推動之各

項措施已見成效。

2、另提供 108 年工會理監事之性別比例分

開統計表詳如下表，依統計顯示理事

（男性 68.2%、女性 31.8%）及監事（男

性 66.3%、女性 33.7%）男女性別比，

其中監事女性比例略高於理事女性比

例 1.9%，與工會幹部（理事及監事）女

性人數相比略高 1.4%。進一步分析，工

會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工會之

監事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 1/3 名額，故

因監事會人數較少其當選人數比例變

動影響較大，扣除該因素整體理監事男

女比例差異不大，尚無因理事及監事職

權不同而有明顯差異。目前本部於推動

提升女性工會幹部比例受限於職業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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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性、從業人口數或受僱員工原本就以男

性居多（如營造或土木），故如在法律

結構上限定比例在執行上會有困難，目

前本部則以強化培訓活動、性平教育宣

導、獎勵及對縣市政府考核等多元措

施，持續推動鼓勵女性勞工參與工會活

動，以逐年提升女性工會幹部比例。

108 年度理事及監事性別比例統計表

總計 男性 女性

工會幹部

人數

56,552 38,309 18,243

(67.7%) (32.3%)

理事

人數

42,968 29,308 13,660

(68.2%) (31.8%)

監事

人數

13,584 9,001 4,583

(66.3%) (33.7%)

PS.108 年開始將理監事性別比例分開統計。



5

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2、P.13，4-2 請比較 102 年修法後

至 108 年之統計。

3、P.16，身心障礙婦女因家庭因素

無法外出工作，請比較與一般婦

女統計之差異與如何協助。

勞動保險司

補充103年 5月 30日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施

行後，生育給付提高為 2 個月及雙生以上

者依比例增給之歷年平均請領金額如下：

勞動力發展署

回應意見如附件。

年度
平均請

領金額

102 27,960

103 57,592

104 58,548

105 59,406

106 61,059

107 62,167

108 6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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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四 本部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各

單位辦理情形報

告。

顧委員燕翎：

項次二之一、（一）請問所有單位之

無障礙設施經費是否都列入性別預

算？

會計處

為謹慎起見，經再洽詢各單位後，109 年度

僅勞工保險局配合業務需要，編列無障礙

設施相關經費，並列入性別預算，其餘單

位均未編列無障礙設施相關經費。

一、本案洽悉。

二、請相關單位就

文字誤植部分

進行修正。

陳委員明仁：

P.41，電影「救救蔡英文」還是「救

救菜英文」？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勞動力發展署

經再檢視係為 109年 1月 14日勞動力發展

署雲嘉南分署辦理之數位研習，其中數位

影片名稱確係文字誤植。

五 本部所屬機關

(構)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運作情

形。

顧委員燕翎：

三、勞動基金運用局選用影片很

新，內容說明也十分清楚，若

能加上從本部專業角度討論片

中與勞動相關議題會更發人深

醒。

勞動基金運用局

謝謝委員肯定，擬於下次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就本片勞動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機關尚有任

一性別比例未

達三分之一之

委員會者積極

研 議 相 關 措

施，以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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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本部人事處：

四、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

安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

情形所提該署委員會之性別比

例將不再填列廉政會報資料一

節：

1、經電洽行政院性平處表示，凡基

於業務所需成立之非常設性合

議制組織（任務編組），其委員

均需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之性別比例；又現行各機關

不得逕行透過各該機關性別平

等工作（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將

任務編組排除性別比例之列

管。另查行政院秘書長 108 年

11 月 11 日函略以，已達三分之

職業安全衛生署

將依審查意見配合辦理，賡續填報廉政會

報之委員性別比例情形。

定，並請賡續

配合填報相關

委員會性別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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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一性別比例者，持續提升性別比

例，以達成 40%為目標。基此，

職安署仍須如實填報廉政會報

之委員性別比例情形，並予以列

管追蹤。

2、查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政

會報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廉政會

報應置委員7人以上，除本機關一

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外，亦可派（聘）兼專家學者及社

會公正人士（1人以上），爰職安署

廉政會報之委員組成，尚可透過增

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以達

成性別比例之規定。



9

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郭委員玲惠：

P35，松山線參訪之內容與性別平等

業務之關聯性，請補充。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松山線參訪之內容為台灣國家婦女館之

「地標小旅行—台北女路之旅」活動之

一。

2、本活動係由機關申請，該館代為洽邀講

師，導覽臺北市之女性歷史文化相關景

點，將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概念融入各

地景介紹中，其中松山線主題為穿越錫

口松山女力之旅，遊覽松山女人文化地

標之史蹟景點，連帶介紹松山之歷史。

3、松山線的景點包括：松山火車站（舊名

「錫口火車碼頭」，是臺灣最早期車站

之一）、松山國小（校園內有一棵百年

荊桐樹，母系社會平埔族豐年舞時會圍

著荊桐唱歌跳舞）、松山慈祐宮（介紹

女性神祇與宗教信仰，例如松山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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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項

次

項目 委員及相關單位

建議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定

斗姆元君、註生娘娘等）、錫口碼頭（松

山區母系社會平埔族早期生活在此）、

松山長老教會（由馬偕博士帶領平埔族

信徒設立）、塔悠路（「塔塔悠」於平

埔族原意指女子髮飾，衍伸介紹母系社

會之生活方式）。

六 性別平等會委

員及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檢視

意見執行情形。

本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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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一 本部108年性別

平 等 成 果 報

告，提請討論。

顧委員燕翎：

1、P.48，(3)A.性別工作平等暨性

騷擾防治培力工作坊“參與人

數 70 人，共計 2,425 人參與”

不清楚，是否漏字？

2、P55，1.(2) 照服員預計訓練人

數與預計就業人數落差太大，

109 年為 7,400:700，非常不符

社會期盼。尤其在疫情阻止外籍

看護入境之際，照服員嚴重不

足，陷許多家庭於困境，請設法

提高就職人數，並鼓勵男性加入

此行業。

綜合規劃司

1.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培力工

作坊參與人數疑義一節，按改善科系/

職場性別隔離之績效指標係「職場平權

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之參與人次」，108

年本部與各地方勞政機關合辦之研習會

(2,355 人)及本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者

(70 人)合計共 2,425 人參與。為釐清說

明，爰成果報告酌作文字修正。

2. 有關鼓勵男性加入照顧服務員職業乙

節：

(1)本部依衛福部所訂照顧服務員訓練實

施計畫規定之課程、訓練時數及師資條

件等作為施訓規範，推動辦理照顧服務

員訓練，並要求訓練單位於結訓後即積

一、照案通過。

二、請相關單位參

酌委員及行政

院性平處審查

意見，修正 108

年性別平等成

果報告，並將年

度成果報告公

開於本部性別

平等專區。



12

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極辦理就業輔導，依據掌握職缺進行就

業媒合，如長照服務單位有照顧服務員

人力需求，亦可逕洽訓練單位提供服

務，訓後就業率由 104 年的 67%，提升

至 107 年的 72%，108 年訓後就業率尚

統計中。

(2)為充實照顧服務產業人力，並促進失業

勞工就業，辦理「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

顧服務業作業要點」，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亦會適時鼓勵民眾從事照顧服務

工作。109 年 1 至 4月已協助 1,784 人

受僱於照顧服務業(男性：346 人；女

性：1,4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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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張委員瓊玲：

P.45、P.48 將辦理之 109 年度有關

發展同工同酬檢核表之研究案，建

請再加入了解企業無法執行同工同

酬之原因及困難之調查分析。

綜合規劃司

按本部前於 104 年、105 年委託辦理同工同

酬、同值同酬之相關研究案，業已針對我

國事業單位推動同工(值)同酬之問題與困

難有初步調查及綜整分析結果。相關研究

結論及意見已納入 109 年委託研究案之執

行工作內容。

行政院性平處：

請參閱「勞動部 108 年度性別平等

成果報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視意

見表」（109 年 2 月 24 日院臺性平

字第 1090004975 號函諒達）。

綜合規劃司

1. 有關 108 年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序號

1、2.，補充修正 108 年度各縣(市)政府

所轄各級工會之女性理事、監視人數及

比例數據。

2. 有關 108 年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序號

3、1.，「(三)落實尊嚴及平等勞動價值」

新增 108 年辦理情形乙節：本部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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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與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合作辦理職

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 26場次，共

計 2,355 人次，內容以性別工作平等、

職場性騷擾防治及就業歧視禁止為主，

以提升雇主職場性別平權之認知。

二 本部109年性別

平等推動計畫

修正及部層級

規 劃 辦 理 情

形，提請討論。

張委員瓊玲：

P.78，有關改善科系/職場性別隔離

之具體做法中，再考慮加上發展勞

工對同工同酬認知之檢核表，因為

勞動部最主要是對勞工的關懷，而

非直接對企業資方，故勞工的感受

與心聲是調查的重點。

綜合規劃司

本部規劃於 109 年度辦理「發展事業單位

同工同酬檢核表之研究」委託研究案，訪

談對象除事業單位之人事人員外，尚包含

不同性別、職務及職級之勞工，俾利瞭解

勞雇雙方之需求。

一、照案通過。

二、請相關單位參酌

委員及行政院

性平處審查意

見，修正 109 年

度本部性別平

等推動計畫，並

俟行政院審查

通過後公開於

本部性別平等

郭委員玲惠：

仍未完全符合上次會議之建議，說

明與 109 年之差異與精進作為。

綜合規劃司

有關第 18次會議建議：

1.「提升女性經濟力」辦理勞保法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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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說明會乙節，已依委員意見於 108 年度

本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補充說明，並持

續配合性平處規劃期程填報辦理情形。

2.「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鼓勵男性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乙節，已依委員意見

於 108 年度本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補充

說明，並持續配合性平處規劃期程填報

辦理情形。

3.有關部層級議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制」及「維

護女性勞工(就業)保險加保權益」補充

辦理情形部分，已依委員意見於 108 年

度本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敘明。

專區。

鍾委員錦季：

P.83，具體作法 1.，請將 1.刪去。

綜合規劃司

已依據委員意見刪除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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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行政院性平處：

1、院層級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

之「策略：避免提早退休」（P.78）:

有關績效指標第 2 項研定中高齡

及高齡者就業專法(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業於 108 年

12 月 4 日總統公布，自 109 年 5

月 1 日施行，故本項原訂具體做

法及績效指標均已完成，建議施

行後應滾動修正，再行研訂其他

具體做法及績效指標。

2、院層級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

之「策略：改善科系/職場性別隔

離」(P.78-79)：本項具體做法為

「研議發展同工同酬雇主檢核

表，供事業單位參考運用」，惟現

綜合規劃司

1、院層級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之「策

略：避免提早退休」，建議修正績效指標

2.部分：

(1) 因國內產業受新型冠狀病毒衝擊影

響，各部會以協助產業與勞工紓困為

優先，並考量近來經濟成長率下降、

失業率上升、職缺減少等環境因素恐

不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

行，爰行政院 109 年 4月 30 日院臺勞

字第 1090014048 號令暫緩本法之施

行，並俟疫情穩定後再行公告施行日

期。

(2) 另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本部蒐集各界意見，研訂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關子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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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行績效指標為「職場平權暨性騷

擾防治研習會」參與人次，績效

指標似無法與具體做法相扣連，

請滾動增訂相關績效指標，例如

發展同工同酬雇主檢核表之分年

指標，以呼應本項具體做法。

3、院層級議題「強化高齡社會之公

共支持」之「策略：擴大培育照

顧服務員人數，強化勞動條件提

升就業率」(P.86)：經查 108 年

性別平等成果報告，有關績效指

標「協助照顧服務員就業人數」

部分，108 年 1 至 12 月運用就業

獎勵協助失業勞工從事居服及日

照照顧服務工作，共計協助 4,798

人（男：880 人；女：3,918 人）

案，未來將配合行政院公告之施行日

期同步對外公布。茲修正具體做法為

「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鼓勵雇主繼續僱用中高齡者，鼓

勵退休者再就業」。績效指標修正為

「研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相關子法，年度目標值 109 年完成法

制作業」。

2、院層級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之「策

略：改善科系/職場性別隔離」，建議修

正績效指標部分：按本部已規劃於 109

年度辦理「發展事業單位同工同酬檢核

表之研究」委託研究案，評估分階段針

對特定規模或業別之事業單位推動試

行之可能性。又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針

對同工(值)同酬已有明文規定，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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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就業，目標達成度大幅超過原訂

目標值(108-111 年目標人數約

700-900 人)，建議檢視原訂目標

值之合理性，並進行滾動修正。

雇主對同工(值)同酬之認知，將透過每

年度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持

續宣導。

3、院層級議題「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之「策略：擴大培育照顧服務員人數，

強化勞動條件提升就業率」，建議修正

「協助照顧服務員就業人數」部分：依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修正 110 至

111 年協助就業人數如下：

110 年：3,000 人

111 年：3,000 人

三 「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

法」草案之「法

案及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

郭委員玲惠：

已依學者建議修正，請依評估繼續

執行。

行政院性平處：

1、經查本草案條文係涉職業災害

勞動法務司

涉及業務執行面，另請法律業管單位(職安

署)回應。

職業安全衛生署

有關行政院性平處建議未來訂定職業災害

一、照案通過。

二、請相關單位參

酌委員及行政

院性平處審查

意見辦理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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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提請討論。 保險給付相關規定，未直接涉及

性別議題；另查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內容已檢視相關性別統計

（如：勞保被保險人數），對外

意見徵詢業已考量性別參與，並

說明將參採專家學者意見，未來

針對遭遇職災者以男性居多部

分進一步進行統計分析等，值得

肯定。

2、有關草案第 69 條中央主管機關

應捐助成立職業災害預防及重

建財團法人一節，建議未來訂定

捐助章程時應將董監事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訂

入；另草案第 74 條職業病鑑定

預防及重建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時應將董監

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訂入，

並建議將草案第 74條職業病鑑定會委員性

別比例符合三分之一規定納入相關辦法，

本部將配合辦理，以符合推動重要性別議

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之意旨。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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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案

案

號

案由 委員及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

權責單位

回應及執行情形

決議

會組成於未來另定辦法時，亦請

將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符合三

分之一規定納入，以符合本院推

動重要性別議題「促進公私部門

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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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郭玲惠委員於勞動部第19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提及女性身心障礙

因家庭因素無法外出工作，請勞動部比較與一般女性統計之差異與如何協

助一節，謹說明如下：

壹、 相關調查統計說明

一、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15 歲以上女性

非勞動力者計有 502 萬 6,000 人，其中未參與勞動的原因最高比例為

料理家務，計有 253 萬 4,000 人，占 50.4%。

二、 依衛生福利部《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一)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計有 42 萬 1,793 人，最高比例為已退休或

因身心障礙疾病或其他傷病無法再工作，占 34.1%，其次為因身心障

礙疾病，暫時無法工作或未工作過，占 33.9%。另因料理家務及家庭

照顧計 5萬 9,814 人，占 14.2%。

(二)有能力及意願工作之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計有 1萬 411 人，最高

比例為找不到合意之工作，占 34.5%，其次為體力無法勝任，占 20.1%

及未被錄用，占 17.2%。另因家庭因素無法外出工作(料理家務)計

1,315 人，占 12.6%。

三、 依本部《108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

(一)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計有 42 萬 7,784 人，最高比例為因身心障

礙疾病，暫時無法工作或未工作過，占 34.2%，其次為已退休或因身

心障礙疾病或其他傷病無法再工作，占 32.8%。另因料理家務及家庭

照顧計 5萬 652 人，占 11.8%。(如表 1)

(二)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願之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計有 3 萬 5,722

人，最高比例為找不到合意之工作，占 29.7%，現階段有復健及治療

需求，占 17.1%。另因料理家務及家庭照顧因素未參與勞動者計 7,930

人，占 22.2%。(如表 2)

四、 依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公立就業中心臨櫃服務等通路，近 3 年協助女

性求職者推介就業率 106 年為 73.3%、107 年為 66.7%、108 年 66.2%，

而女性身心障礙者推介就業率 106 年為 69.8%、107 年為 64.2%、109

年 66.5%，二者相較尚無明顯差異。(如表 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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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因家庭因素未去找工作情形
單位：人、%

項目 105 年 108 年
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 421,793 427,784

因料理家務、家庭照顧因素未去找工作 59,814 50,652
占比 14.2 11.8

表 2.有工作能力及意願之女性身心障礙非勞動力者因家庭因素未去找工作情形
單位：人、%

項目 105 年 108 年
有工作能力及意願身心障礙非勞動力 10,411 35,722

因料理家務、家庭照顧因素未去找工作 1,315 7,930
占比 12.6 2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勞動部 108 年 5 月身心障礙
勞動狀況調查報告、衛生福利部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備註說明：依衛生福利部調查填表說明，料理家務係指沒有工作而純粹幫忙家務，家庭
照顧係指沒有工作而純粹在家庭內協助照顧其他家人。

表 3.女性透過政府就業協助情形

單位：人、%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5 歲以上女性

求職者

服務人次 384,499 362,805 368,851

就業人次 281,745 242,088 244,021

推介就業率 73.3 66.7 66.2

女性身心障礙者

服務人次 15,988 15,426 15,718

就業人次 11,152 9,901 10,459

推介就業率 69.8 64.2 66.5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貳、 有關女性身心障礙者因料理家務或家庭照顧(照顧長者、小孩)因素無

法外出工作，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協助措施如下：

一、 開發彈性工作機會：全國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據點持續開發全時、部分

工時等彈性工作機會，運用一案到底個案管理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及

就業促進(面試技巧演練、履歷撰寫等)課程，並運用獎(補)助措施，

開發友善職場。

二、 鼓勵在地就業：透過各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窗口，依個案

需求，加強開拓女性身心障礙者在地就業機會，提升就業動機。

三、 強化就業意願：提供職前準備服務，引導家庭成員參加團體座談、活

動或諮商輔導，並運用就業促進津貼及職務再設計服務等，克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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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態度，協助女性身心障礙者參與勞動市場。

四、 協助連結社政支持系統：主動提供轄區內托育服務、長期照護、民間

社會福利團體等相關外部資源，協助解決家庭照顧問題，以排除就業

障礙。


